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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海天分公司 

港区社会治安与港口设施保安综合 

治理管理制度(试行) 

1. 总则 

1.1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

规则》的规定，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厦门口岸的对外开放形象以及企业信誉与经济利

益，保障港区治安稳定，确保国家、企业与职工生命财产安全，持续营造企业安全、

稳定的生产工作环境，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1.2 本管理制度包括治安安全管理、消防安全管理、交通安全管理、反偷渡管

理、危险货物管理和港口设施保安工作制度。 

2. 治安安全管理 

2.1 工作目标 

公司管理层重视，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体系，健全治安保卫机制和必要的治安

防范设施，明确部门责任，落实各项检查、考核、奖惩制度，确保港区治安稳定。 

2.2 工作方针 

预防为主、单位负责、突出重点、保障安全。 

2.3 工作原则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公司总经理对本单位的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

负责。 

2.4 工作任务 

维护港区的治安，保护职工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司公共财产安全，维护公司的

工作、生产、经营秩序。 

2.5 公司及有关部门的责任 

2.5.1 公司管理层责任 

a.加强对治安保卫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治安保卫工作责任制，督促各部门贯

彻实施； 

b.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抓好治安保卫工作的落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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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c.督促各部门加强对职工法制观念、外事纪律及保密制度的培训教育。 

2.5.2 部门领导责任 

a.经常对职工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及时掌握思想动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b.履行部门的治安保卫职责，发现隐患和问题及时报告并协助处理； 

c.对港区内发生的生产安全、灾害事故，要及时通知公司相关负责人和安保部。 

2.5.3 安保部责任  

a.贯彻国家的政策法令，积极宣传“四防”(防火、防盗、防爆炸、防自然灾害

事故)工作,结合公司实际提出贯彻意见, 对公司内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全面管

理； 

b.负责危险货物（集装箱）进出港区全过程安全监管； 

c.负责对保安服务方的工作指导、检查、协调和考核； 

d.随时掌握公司治安动态，加强各种防范措施，严厉打击偷渡活动； 

e.对内部发生的刑事、治安案件要及时汇报，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查处； 

f.结合社情，及时了解掌握职工思想动态，认真做好内部稳定工作； 

g.做好公司封闭线和出入闸口的有效管控； 

h.定期组织对仓库、油库、危险品场、熏蒸场、变电站和机械设备等重点部位

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i.建立健全治保会、义务消防队组织，定期组织业务教育培训。 

2.6 各项安全保卫工作制度 

2.6.1 港区安全管理制度 

a.港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在港区封闭线内及仓库、油库等场所禁止吸烟；  

b.进出港区人员、车辆必须主动出示有效出入证件，非经许可人员、车辆禁止

进入港区；携带物品进出港区应自觉申报，接受门岗保安检查； 

c.无关人员不准进入作业现场，不得攀登港口机械或占用机械运行轨道； 

d.港区生产安全实行属地管理，在港区内从事生产经营和业务的企事业单位都

必须遵守港区安全管理制度，服从港区现场安全管理人员的指导、检查、纠正和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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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现场作业人员必须戴安全帽、穿反光背心，作业前和工作期间严禁饮酒； 

f.禁止无业务关系的船只靠泊码头，登外轮人员需须持《登轮证》并遵守《登 

外轮工作人员守则》； 

g.未经公司批准，不得在港区内参观、拍照、摄像，经许可在港区内参观、摄

影须服从陪同人员或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人员和车辆必须按规定线路、车速行进； 

h.在港区内禁止游泳、撒网、钓鱼、倾倒垃圾杂物； 

i.违反本规定给予批评、教育和经济处罚，情节严重者由公安机关处理。 

2.6.2 货场管理制度 

a.货场严禁烟火，保持整洁，无关人员不得进入； 

b.明火作业需报安保部备案，采取防护措施后方可施工； 

c.货物入库，要按货单验收，整齐堆放，保留防火间距通道，如有破损应做好

记录；货物出库，要按货票发放，逐件清点，办好出港区手续； 

d.仓管员要严守岗位，货柜开箱查验期间，要加强监管力度，防止货物丢失；

离库时，要检查库场，关好窗门，关闭电源，做好交接手续； 

e.危险货物必须另外专门存放，并采取必要防范措施。 

2.6.3 现金管理制度 

a.严格遵守银行关于现金管理规定，取送超限额现金，必须二人以上并派专车

接送。 

b.做好保险柜的使用管理，超限额现金不得在保险柜留存过夜；公款不得在公

司保险柜外存放，个人现金、有效证券、银行卡不得存放在公司保险柜内。 

2.6.4 保安服务人员管理制度 

保安员应遵守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按照合同协议规定，认真履行职责，

查验出入港区人员的证件和携带的物品，登记出入的车辆和物品，做好交接班手续，

严格货物出港区一车一单的检查制度，制止无关人员、车辆进出港区，在服务区域

内进行巡逻、守护、检查、监控，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3. 消防安全管理 

3.1 用火用电制度 

3.1.1 港区作业现场严禁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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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严禁擅自增加用电设备、增加用电负荷，禁止用铜丝或其他金属线代替

保险丝； 

3.1.3 严禁在港区内使用电炉、电炒锅等，违者没收电器并按公司规章制度处

理； 

3.1.4 任何单位(部门)在港区内明火作业，应报公司安保部审核，经批准作业

时，周围不准有易燃易爆品，必须有专人监督管理和相应的预防措施。 

3.2 检查制度 

3.2.1 落实防火安全检查。各部门要落实岗位检查制度，经常对办公室、库房、

堆场、大型机械及维修等场所进行检查，重大节假日应增加检查次数，发现消防隐

患应及时向安保部报告，并立即进行整改； 

3.2.2 对重点部位应加强重点管理，实行每日巡查，发现隐患要及时上报处理； 

3.2.3 安保部要加大监管力度，对违反安全防火制度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并按

章处理。 

3.3 火险隐患整改制度 

3.3.1 在安全检查中发现的火险隐患要坚持“四不放过”，立案记录。在安全

例会上提出有效的措施，责成有关部门或个人限期整改； 

3.3.2 存在火险隐患的部门必须在限期内完成整改，如部门无法实施的整改项

目，应形成书面报告在安全例会上提出； 

3.3.3 凡被要求整改的单位或部门应在限期内完成，并将结果反馈给安保部，

一时无法整改的项目要说明原因。 

3.4 教育制度 

3.4.1 公司安全消防领导小组应针对本单位特点加强对职工的防火安全宣传教

育； 

3.4.2 安保部要坚持每年 1-2 次的职工防火安全教育培训，宣传消防常识法规，

通报各地火灾情况，引起职工对防火工作的高度重视； 

3.4.3 安保部要以会议、简报、墙报等形式宣传有关防火、灭火常识。 

3.5 器材管理制度 

3.5.1 港区内消防设施器材由安保部管理、配置，严禁挪用、损坏消防设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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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 

3.5.2 安保部应做好港区消防设施、器材的检查保管，做到定期保养、换药、

更新； 

3.5.3 安保部更换、淘汰消防器材应做好完整的记录。 

3.6 义务消防队活动制度 

3.6.1 义务消防队由公司消防安全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安保部每年应组织 1-2

的防火培训和演练活动； 

3.6.2 配合协助安保部对港区防火安全、消防器材设施进行检查、保养； 

3.6.3 配合安保部对职工进行防火安全、消防法规宣传教育，纠正违章人员； 

3.6.4 年终进行总结考评，交流推广工作经验，表扬好人好事。 

4. 交通安全管理制度 

4.1 港区内设置明确的交通标识、标线，车辆、人员必须按照规定线路行进，

不得穿越堆场、设备行驶轨道等区域； 

4.2 安监人员负责港区内的交通秩序的维护，港区内所有车辆、人员要服从安

监员的指挥、疏导，机动车进入港区车辆限速主干道 30 公里/小时、堆场 15 公里/

小时、道口路口 10 公里/小时； 

4.3 因业务工作需进入港区的驾驶员必须向公司提出证（卡）办理申请； 

4.4 安保部负责对进入港区的车辆和驾驶员进行岗前培训、考核、发证； 

4.5 安保部负责指导保安人员对进入港区的车辆和驾驶员的进港证进行查验； 

4.6 安监人员根据港区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对违规车辆、人员按业务合同、协议

规定进行处罚直至取消进入港区资格。 

4.7 具体港区交通细则详见《港区交通管理规定》 

5. 港口设施保安管理制度 

5.1 各部门及相关协作单位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做好港口设施保安工作重要性的

认识，对应港口设施保安计划职责区分，抓好各项保安措施落实，建立全员参与的

港口设施保安工作体系。 

5.2 明确保安计划的规定内容，熟悉和掌握报告保安事件的方法途径、处置程

序、执行指令时的动作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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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所有现场工作人员发现任何可疑的保安事件，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向公司安

保部报告，并根据安保部的指令行动（值班电话： 5829348）.报告、处置情况应当

快速、准确。 

6. 反偷渡管理制度 

6.1 公司各部门及相关协作单位要高度重视反偷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

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扎扎实实地把这项工作做好，认真履行《港区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和《反偷渡协议》中的各项责任内容。 

6.2 严格落实公司反偷渡工作措施，加强集装箱管理，严把“关箱施铅封关，

货箱进场检验关，货箱装船核对关”。 

6.3 各部门要通力协作、相互配合，加强检查、监控，形成反偷渡工作网络。

确实把好各个环节、关口，决不让偷渡分子有机可乘。 

6.4 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明确职责，认真抓好落实。 

6.5 发动群众、群防群治。要教育全体职工遵纪守法，发动职工积极参与反偷

渡斗争，做到群防群治。对领导不力，防范措施不落实的环节和关口，发生偷渡事

件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肃查处，做到奖罚分明。 

6.6 具体实施细则与部门职责见公司《反偷渡管理规定》(ISO9001/SP-018)。 

7. 危险货物管理制度 

7.1 为了便于管理，根据危险货物危险程度、堆存能力、危险品场条件及国家

法律法规要求，进行限时限量堆存。 

7.2 危险货物（箱）的作业申请由商务部负责受理并向厦门港口管理局进行申

报。 

7.3 公司成立危险货物作业工艺小组负责特殊、危险货物作业评审与作业方案

制定。 

7.4 安保部及操作部负责危险货物进出港区全过程安全监管。 

7.5 危险货物受理、审批、装卸、运输、堆存操作细则详见公司《危险品货物

管理办法》(ISO9001/PP-016)。 

8. 奖惩制度 

8.1 对未认真贯彻执行本制度、发生火灾事故、火险隐患、治安案件、港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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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事件和偷渡事件的部门和个人进行考核处罚并取消年底（度）各项先进评选资格；  

8.2 对积极献计献策、提出合理化建议，在促进安全生产和避免、制止火灾事

故、治安案件、港口保安事件和偷渡事件做出突出贡献者，公司将予以通报表扬并

在年底评先中予以专项奖励； 

8.3 对见义勇为抢救公司财产和在有效制止火灾事故、治安案件、港口保安事

件和偷渡事件发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给予记功奖励，呈报上级授予荣誉称号。 

9. 附则 

9.1 本制度由公司安保部负责解释。 

9.2 本制度自公司批准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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